北京市运输管理局文件

京运管赁发〔2009〕63号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关于印发

汽车租赁经营备案事项程序性规定的通知

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局机关各处室，各汽车租赁企业：
为贯彻执行《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现将《汽车租赁经营备案事项程序性规定》印发你们，自2009年4月1日起施行。原《汽车租赁经营备案事项程序性规定（试行）》、《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使用管理暂行规定》（京运管赁发[2007]379号）同时废止。执行中有何问题和建议请及时反馈。

附件：全市各级运输管理机构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汽车租赁经营备案事项程序性规定

事项一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经营业户开业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明的企业法人或企业法人分支机构；

2.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汽车租赁”项目；

3.有固定的经营和办公场所；

4.租用他人房屋作为经营和办公场所的，应签订一年以上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

5.符合《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暂行）》的各项要求。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经营开业备案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本；

2.《汽车租赁车辆备案表》一份；

3.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4.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 

5.企业法人代码证书副本复印件；

6.经营和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企业法人、申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8.公司章程；

9.租赁服务、车辆技术与安全、财务等各项管理制度规章文本； 

10.租赁车辆登记证明复印件； 

11.外商投资企业需提交商务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证书；

12.其他必要的辅助资料。

【提示强调】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

1.对符合条件的，应即时受理，向申办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受理通知书》，并将申办材料转审核人员；

2.对申请材料不齐全、填写不正确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指导申办人当场补齐补正；不能当场补齐补正的，应当当场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材料补齐补正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及要求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办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办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对不予受理的，向申办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2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2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审签后的《汽车租赁经营开业备案表》、《代理事项告知书》和《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各一份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一）经营业户新增租赁车辆后，应到所在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租赁车辆备案；

（二）经营业户开设营业门店或分公司后，应到所在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营业门店备案；

（三）经营业户办理开业备案后30日内，所在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须按照《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对申报人提供的备案信息进行现场核查，建立该业户的监管考评档案。

事项二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经营业户停业、歇业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即时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2.办理停业的，须提出申请；办理歇业的，在工商、税务行政管理部门已办理歇业手续。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业户停、歇、复业备案表》一式二份；

2.《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

3.办理歇业备案，需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登记证明。

【提示强调】

１.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２.汽车租赁经营业户暂停或终止经营活动，应当在办理相应的工商、税务手续后10日内申报停业、歇业备案，同时交回《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

二、受理

【受理条件】 申办人提出的申请符合申请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即时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修订）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即时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即时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业户停、歇、复业备案表》各一份

五、与其他行政备案程序的关系

需要复业的经营业户，应当到所在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申报复业备案。

事项三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经营业户复业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事项不收费

【办理时限】即时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复业时间未超过《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有效期； 

2.符合《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暂行）》的要求。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 《业户停、歇、复业备案表》一式二份；

2.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申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提示强调】

１.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２.汽车租赁经营业户恢复经营活动的，应当在恢复经营活动的当月申办复业备案。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即时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即时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即时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业户停、歇、复业备案表》一份、原交回的《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监管程序的关系

（一）停业期间，租赁车辆、营业门店和原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经营业户需先办理复业手续，后按相应程序办理车辆、门店等备案。 

（二）受理备案后30日内，所在区县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申报的备案信息和《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暂行）》的各项要求，对备案事项进行核查。

（三）《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超过有效期的，按开业办理。

事项四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经营业户变更工商登记事项备案
（注：本项目所称的工商登记事项包括业户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注册资本、公司类型、本区县内地址变更；经营业户是指以企业法人或分支机构名义申办开业备案的企业，不包括作为营业门店的分支机构）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化；

2.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3.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办理变更手续。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

2.《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一式两份； 

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工商事项变更证明；

4.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6.在本区县内发生地址变更的，提供变更后的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提示强调】

1.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备案证所载事项发生变更的，应交回原备案证（正、副本）并换发新备案证。

3.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业户应当在办理工商登记事项变更手续后30日内申报变更备案。

二、受理

【受理条件】 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1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1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审签后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代理事项告知书》各一份，涉及备案证所载信息变更的，应制发新的《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1.经营业户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涉及营业门店的信息发生变更的，经营业户需按照“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变更工商登记事项备案”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2.辖区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行业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对变更备案事项进行核查。

事项五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经营业户跨区、县变更住所或营业场所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办理迁出备案手续为即时，办理迁入备案手续为3个工作日）
步骤一：办理迁出备案手续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住所或营业场所发生变化；

2.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3.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办理变更手续。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原件；

2.《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一式两份； 

3.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4.变更后的经营和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提示强调】

应交回原备案证（正、副本）。

二、受理

【受理条件】 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迁出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即时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迁出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即时

四、告知

【承办人】迁出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即时

【出具文书】审签后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代理事项告知书》各一份。
步骤二：办理迁入地备案手续

一、申办

【申办条件】《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迁出地《代理事项告知书》复印件；

2.变更后的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受理

【受理条件】 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迁入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审核信息为1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迁入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2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迁入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即时

【出具文书】新的《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各一份。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1.经营业户办理变更住所或营业场所时，应当按照上述步骤分别在迁入地、迁出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

2.经营业户办理住所或营业场所变更备案后30日内，迁入地的区、县交通运输管理部门须按照《汽车租赁基本经营条件》，对申报人提供的备案信息进行现场核查。

事项六

【项目名称】新增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备案的企业法人或企业法人分支机构；

2.已取得营业门店（分公司）工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有“汽车租赁”项目；

3.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具备接待服务、业务办理、车辆交接等功能。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备案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本；

2.营业门店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或租用证明及复印件；；

4.营业门店申办人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提示强调】

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1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1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审签后的《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备案表》、《代理事项告知书》和《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各一份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监管程序的关系

（一）营业门店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业户需按照“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变更工商登记事项备案”程序办理相关备案手续。

（二）营业门店歇业的，经营业户需按照“汽车租赁营业门店歇业备案”的程序申报备案。

事项七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营业门店歇业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即时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2.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办理歇业手续。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

2.《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备案表》一式两份； 

3.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注销证明。

【提示强调】

1.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汽车租赁营业门店终止经营活动的，经营业户应当在办理工商手续后10日内申报歇业备案，同时交回《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本。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即时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即时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即时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备案表》一份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行业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对辖区企业变更备案事项进行核查。

事项八

【项目名称】汽车租赁营业门店变更工商登记事项备案（本项目办理变更的工商登记事项包括营业门店名称、负责人、隶属企业，营业场所地址等）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营业门店工商登记事项发生变化；

2.门店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办理变更手续；

3.已取得门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经营门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正、副证）；

2.《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 

3.变更后的经营门店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变更后经营门店办公场所产权证明或租用证明及复印件。

【提示强调】

经营门店原工商登记事项变更发生变化，经营业户应当于办理工商部门变更手续后30日内申报变更备案。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1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

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1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审签后的《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登记表》、《代理事项告知书》，涉及备案证所载信息变更的，应制发新的经营门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辖区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行业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对变更备案事项进行核查。

事项九

【项目名称】新增汽车租赁车辆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2.已办理车辆登记，且拥有车辆所有权；

3.按国家规定办理车辆保险；

4.车辆符合《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车辆备案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本；

2.车辆登记证明复印件。

【提示强调】

1.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经营业户新购置租赁汽车后，应当于办理车辆登记后30日内申报备案。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2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请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2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汽车租赁车辆备案表》各一份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1.经营业户减少租赁车辆的，需按照“减少汽车租赁车辆备案”的程序申报备案。

2.辖区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行业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对租赁车辆变更情况进行核查。

事项十

【项目名称】减少汽车租赁车辆备案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项目不收费

【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

一、申请

【申办条件】

1.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2.已办理车辆备案；

3.租赁车辆卖出或报废。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汽车租赁车辆备案表》一式二份及电子文本；

2.车辆的过户交易发票或车辆报废证明复印件。

【提示强调】申办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同“事项”一）

【受理时限】2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2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2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汽车租赁车辆备案表》

五、与其他备案程序和行业监管工作的关系

1.经营业户增加租赁车辆的，按照“增加汽车租赁车辆备案”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2.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结合行业日常监管工作及时对辖区企业租赁车辆变更情况进行核查。

事项十一

【项目名称】补办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法定实施主体】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

【项目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办理机构】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事代理室

【收费依据】本事项不收费

【办理时限】3个工作日

一、申办

【申办条件】

1.已取得《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

2.备案证丢失或毁损。

【申办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申办方式】现场办理

【申办材料】

1.《补办证件登记表》一式二份；

2.丢失证件说明或损毁的证件。 

【提示强调】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受理

【受理条件】符合申办条件，提交的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工作流程】
1.对符合条件的，应即时受理，向申办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受理通知书》，并将申办材料转审核人员；

2.对申请材料不齐全、填写不正确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指导申办人当场补齐补正；不能当场补齐补正的，应当当场向申请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材料补齐补正通知书》，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及要求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办人，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办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对不予受理的，向申办人出具《交通运输管理事项不予受理通知书》，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受理申办人材料为即时，受理人员录入信息为1个工作日）

三、审核

【审核标准】申办材料齐全、规范、有效，符合法定形式

【审核依据】《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及《北京市汽车租赁经营备案管理办法》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运政管理科，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审核人员

【审核时限】1个工作日

四、告知

【承办人】各城近郊区管理处，各郊区县交通局、燕山交通管理处全程办受理人员

【告知时限】1个工作日

【出具文书】《代理事项告知书》、审签后的《补办证件登记表》和《汽车租赁经营备案证》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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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交通委员会、市交通执法总队，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 
北京市运输管理局办公室
2009年3月23日印发
附件
全市各级运输管理机构办公地址和联系电话
	单 位 名 称
	办 公 地 址
	全程办科室
	业务科室

	市运输局
	宣武区枣林前街70号B座一层
	83979748
	83560819

	东城管理处
	东城区朝外潘家坡2号
	65535711
	65525161

	西城管理处
	西城区西直门外北滨河路1号
	59701055
	59701059

	崇文管理处
	崇文区永定门内东街2号
	67037635
	67036399

	宣武管理处
	宣武区广外马连道中里一区甲6号
	63271525
	63400160

	朝阳管理处
	朝阳区下甸厂坡村16号
	67767559
	67767560

	海淀管理处
	海淀区蓝靛厂路29号
	88430135
	88440141

	丰台管理处
	丰台区丰台路28号
	63830143
	63867785

	石景山管理处
	石景山区杨庄大街69号（特钢大院内）
	68830510
	68881596

	昌平交通局
	昌平区北环路11号
	69719461
	69700558

	顺义交通局
	顺义区府前西街7号
	69422478
	69444776

	怀柔交通局
	怀柔区开放路33号怀柔综合服务中心交通局窗口
	69687541
	69631848

	通州交通局
	通州区通朝大街310号
	81568150
	81568629

	平谷交通局
	平谷区新平北路55号
	69966211
	69962588

	房山交通局
	房山区良乡西路26号
	60342095
	60342095

	门头沟交通局
	门头沟区滨河路60号
	69849414
	69842040

	密云交通局
	密云县新东路285号行政服务中心
	69041571
	89097313

	延庆交通局
	延庆县妫水南街59号
	81196342
	81196337

	大兴交通局
	大兴区黄村镇林校路9号
	69252137
	69252147

	燕山管理处
	房山区燕山岗南路东一巷六号
	69344618
	6933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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